愛的攀登       雅歌4：6-9
    當一個人在主面前還沒有深的經歷以先，還沒有深受主的對付以先，她是常常喜歡談到自己的經歷──自己靈性上的情形、自己的進步，和自己的得著 。 同時，她也喜歡談到她和主中間的交往──主的愛、主的應許，和主怎樣聽她的禱告。 可是等她經過了曠野出來之後，我們就看見她不大說話了。
一、更深的追求 （四 6 ）
    佳偶經過了十字架之後， 現在她藉著聖靈知道如何管住自己和自己的感覺，所以她能不說。 但是，也就是十字架和聖靈裡的自約，能聽主的讚美而不受激動，能聽主的讚美而不驕傲，反而引起她自己軟弱的感覺，反而叫她覺得十字架更深的工作是不可少的。
    她不過很安靜的說一句很短的話。“我要往沒藥山，和乳香岡去，直等到天亮，黑影飛去的時候。”從她簡短的話裡，她感覺到目前的情形和將來的需要。 她說：“等到天亮，黑影飛去的時候。”她感覺到她自己還沒有到完全的地位。 她覺得她的天還未亮，她覺得她還是住在黑影裡面。 她並沒有因為受了讚美，就忘記她自己的情形。
    越光明的人，就越看見什麼是黑暗。 越完全的人，就越會覺得不完全。越行走在神光中的，越覺得需要祂兒子耶穌的血洗淨我們一切的罪。 她雖然受了主的讚美，她卻不能不覺得她屬靈生活的天還沒有亮，她的黑影還沒有飛去，好像跟從前在曠野漂流時，並沒有分別。
    現在怎麼辦呢？ 在天還沒有亮之前，在黑影還沒有飛去之前，我還要往沒藥山和乳香岡去，直等到天亮，黑影飛去的時候為止。 不到天亮黑影飛去的時候，就不肯離開這地方。現在她唯一的救法，就是在沒藥山和乳香岡。當我脫離曠野的時候，我是用沒藥薰我自己，現在我更要往沒藥山去了。 以前我是用乳香薰我自己的，現在我要往乳香岡去。如果十字架的受死和受苦，會叫我脫離曠野的生活；從今以後，我與十字架要有更深的聯合。 我願意受更大的苦，也肯經歷更深的死，一直等到我的晨光發現。 從今以後，我的高超、我的能力和遠大的眼光，都要與神更親近，我要更遠離世界（山、岡，有高超之意），都得藉著主的死和主的復活。

二、更高的呼召 （四 7-8）
    在佳偶已經更深一步的看見十字架和復活之後，王就能對她說：“你全然美麗，毫無瑕疵。”從前王只說她美麗，現在王說她全然美麗了。 因她所有的瑕疵，都被十字架挪開了。 
    王曾經對佳偶要求過兩件事： 1. 要她起來； 2. 來，與我同去。 當她受對付的時候，她已經起來了。 但是，在主的行動上和工作上她還沒有學習與主同去。 我們有時可以遲延祂的時候，祂的時候也可以未到，但是祂並不更改祂自己的呼召。 
    當我們經過對付之後，當祂的時候成熟時，祂又要說：“來，與我同去。”現在主是召她登高升天。 這裡的利巴嫩是指高山說的，就是普通出香柏木的地方。 所以它就帶著香柏木高貴的意思。 在聖經中，許多時候，高山是指離開地而且屬天的地方，乃是升天的異象。
    “亞瑪拿”，意即真理。 許多時候，我們可以從這裡往下看，我們能住在一切在基督都是實在的高處上。
   “示尼珥”，是一件軟甲。 這自然是說到聖靈所給我們的軍裝；這個思想是完全為著爭戰的。 許多時候，我們必須充滿了屬天爭戰的眼光，來看下面的事。
   “黑門”意即毀滅。 這很自然的是指著基督十字架上的得勝。 祂如何是神的兒子顯現出，毀滅魔鬼一切的作為。 我們在許多的時候，可以不注意爭戰，而從這得勝的高度來對付一切屬世的事情。
    我們知道了什麼叫升天之後，我們就要住在仇敵一向所住的地方。 我們不只要看仇敵的工作，我們也要面對面的對付這仇敵。主呼召她到升天的地位來，主並沒有說，從今以後，什麼都是良辰美景的。 主乃是給她看見，這雖然是高山的生活，但是在這裡獅子和豹子是比從前更接近的。 主是請求我們從這裡往下觀看。
     有山頂眼光的人，就是知道仇敵對這件事是如何看法的人。 所以，屬靈的爭戰，第一，就是地位；第二，就是眼光。 沒有那個地位，就看不見仇敵的本身；沒有屬天的眼光，就看不見仇敵的詭計。 沒有這兩樣，就不能爭戰，也不會爭戰。這是一個空前的呼召！ 
三、更高的位份（四9）
    “我姊妹，新婦，你鼓勵了我，你用眼一看，用你項上的一條鏈，鼓勵了我。”在此，王才是頭一次稱她為新婦。 到這裡，佳偶的心意，與王才完全一致。 所以在這裡，王才看她是一個能把自己託給她的人。 乃是到了這個時候，她與王才能在樣樣事上有分。 她的愛才到一個地位，是超過普通的；並且純潔到一個地位，能夠有婚姻的關係。 最緊要的，乃是她經過了無數的對付，到了今天在她身上所彰顯的，一切都是新造的，叫她能夠滿足王的心。 新婦最主要的條件，就是說，王能愛她。 王能愛她到一個沒有保留的餘地，因為她是被聖靈工作到一個完全可愛的地位。[image: image1.png]



